
20160317｜黃國昌｜內政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案 

黃國昌：是不是可以請主席先有請部長，陳部長謝謝。 

 

陳威仁：黃委員好。 

 

黃國昌：部長您好，我手上有看到行政院這次也有把你們的集會遊行法的修正草案

提到本案來一併審理，所以現在總共有三份的案子，除了行政院版以外，還有鄭麗

君委員的版本，另一個是林淑芬還有其他的委員共同廢止掉有關於集會遊行法那這

整部的法案。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部長，就是說您看過那個行政院，就是你們自己提出來的版

本跟鄭委員的版本還有林淑芬委員的版本，現在內政部的立場是哪一個版本是比較

可以採的？ 

 

陳威仁：既然是由這個部裡面送到院裡面然後送到立法院來的，當然我們還是認為

院版的可能在實務的操作上是比較可行。 

 

黃國昌：是不是可以先請部長看一下你們的院版的第6條？ 

 

陳威仁：幫忙一下把院版第6條給我，禁制區。 

 

黃國昌：第6條就禁制區的規定，請問院版對於在修正前跟修正後那一些區域不可

以舉行集會遊行，禁制的範圍到底有什麼樣子的修正？ 

 

陳威仁：我是不是請署長直接…… 

 

黃國昌：可以啊，方便的話請陳署長說明也可以。 

 

陳署長：跟委員報告就是這部分總統府、行政院、考試院還有總統副總統官邸這部

分是300公尺以內。 

 

黃國昌：修正前就300公尺嘛，修正後也是300公尺，所以你們只有做文字的調整嘛。 

 

陳署長：對文字調整。 



 

黃國昌：那些必須把它列為禁制區基本上面這樣子的心態沒有改變，我這樣子就法

條內容做客觀的陳述應該是沒有錯。我想進一步請教的事情是那裡所講的行政院是

只有指本院還是包括行政院外面所屬的行政機關在外面有建築物的？ 

 

陳署長：行政院院本部。 

 

黃國昌：只有院本部？那你只保護行政院院本部，其他行政院在外的機關不包括在

裡面只要的考慮是什麼？ 

 

陳署長：當初這幾個是因為比較重要的位置，希望能夠…… 

 

黃國昌：所以經濟部的建築物在外面，經濟部比較不重要是不是？ 

 

陳署長：經濟部內政部都沒有在保護的範圍之內，這是…… 

 

黃國昌：所以我現在先不跟你爭執說禁制區的這個概念從憲法的角度上面來講到底

是要怎麼樣看待，但是我要挑戰的是，你們在制定這些法律的時候，自己的邏輯是

不是一貫，你只保護行政院的院本部，其他在外的機關不用保護，基本上面最重要

的區別對待的立法理由是什麼？ 

 

陳署長：這個我們算我們的警衛區域啦，因為總統府跟行政院我們都有派保六總

隊…… 

 

黃國昌：所以意思是說禁制區的劃定跟保六總隊的派署，考慮是在這裡嗎？ 

 

陳署長：因為原來設定的時候就認為是重要機關。 

 

黃國昌：所以行政院其他在外面機關的建築物都不算重要機關，只有在院本部的是

重要機關，您的意思是這樣嗎？ 

 

陳署長：這是一個核心比較重要的，因為像軍事管制區或要塞堡壘區…… 

 

黃國昌：沒有，我現在沒有在軍事管制或要塞堡壘，我們一款一款來看，就行政院



的部分，定義你只講只包括院本部不包括行政院其他的行政機關嘛，那我現在在挑

戰的是你在立法上面做這樣的區別對待，目的的邏輯跟正當性何在？ 

 

陳署長：我想這是可以討論的。 

 

黃國昌：這個可以討論，第二個我想進一步請教署長，從行政院的大門口開始往外

拉300公尺大概會到什麼地方？ 

 

陳署長：到立法院。 

 

黃國昌：到立法院有這麼遠嗎，我看可能要到台大醫院了，所以我今天如果要去行

政院對行政院表達訴求的話，在300公尺外的範圍，我要到台大醫院到底是喊給台

大醫院的病人，干擾他們的安寧，還是要喊給行政院的官員聽啊？ 

 

陳署長：這個概念是不要超過啦，不得逾越。 

 

黃國昌：所以那你們現在打算的管制區域範圍是設多大？是不得逾嘛，那你們現在

打算的管制範圍是，因為你不得逾，換句話的反面就是你也可以壓到300嘛，你如

果拉到300並沒有違反你們版本集會遊行法的規定嘛。 

 

陳署長：跟委員報告就是我們劃定的時候，在每一次執行勤務我們都會公告，群眾

很多是要做一個區隔能夠維護安全。 

 

黃國昌：這個理由之前都談過了啦，我只是跟你們說等下在具體的大體的討論或者

是具體條文的討論當中，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深入談這個問題，那我現在只是把你們

現在版本問題的盲點先把它點出來，那我會希望說不管是內政部還是警政署的同仁，

針對行政院院版的版本能夠重新的再好好的考慮一下是不是有這樣規範的必要

性。 

 

那第二個我想要請教署長的是說，警察同仁在公開的場所執行職務的時候，這

個時候民眾為了要保護自身的權益，進行所謂的反蒐證，就是對於警察在公開場所

執行職務進行拍攝攝影的動作，這樣子的行為有沒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規

定？ 

 



陳署長：跟委員報告我們蒐證也是根據《警察職權行使法》，老百姓蒐證我們，我

們不會去處理他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黃國昌：現在不會處理了嘛，我要很清楚的跟署長說明的事情是，在實務上這個對

於很多的民眾造成很大的困擾，在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1年雄秩字第68號裁定，很

清楚的是你們把人家這樣子的行為裁罰了，按照《社會秩序維護法》裁罰了，對方

才去法院尋求救濟，最後法院判決的結果這個是警察在公開的場域當中執行職務的

時候，民眾進行反蒐證這是完全合法的行為，那也就是一開始的裁罰完全沒有道

理。 

 

那剛剛署長您的回答非常的好，但是我要拜託署長一件事情是說，就您剛剛那

個回答的內容在對於我們警察的朋友進行教育宣導的時候，一定要講得很清楚，因

為我自己...對不起，我再做一次利害關係的公開揭露，因為我自己常常，過去常常

參加過一些活動，我相信部長跟署長也知道，但是在那些現場的時候，常常有民眾

為了要保護自己的權益來進行拍攝的時候，遭到不當的阻撓，那我會希望署長在進

行對於警察同仁內部教育宣導的時候，剛剛您所提到在立法院裡面報告這個正確的

觀念一定要清楚的跟警察同仁說明這樣好不好？ 

 

陳署長：沒問題。 

 

黃國昌：好，謝謝，拍謝，那個請教一下主席我還有兩分鐘還是時間要到了，可以

厚，好謝謝謝謝。 

 

我現在再進一步請教一下部長跟署長，在過去兩年你們按照面對於民眾集會遊

行的活動，按照違反集遊法移送地檢署跟違反，用刑法妨礙公務的罪名移送地檢署

的案件數你們有沒有統計？ 

 

陳署長：報告委員這邊沒有統計。 

 

黃國昌：那可以麻煩你們統計嗎？ 

 

陳署長：我們來試看看，因為結果啊，如果我們移送的部分沒有問題，但是結果…… 

 

黃國昌：沒有沒有，結果的部分沒有關係，但是我希望知道你們移送的案子的件數。 



 

陳署長：這沒問題。 

 

黃國昌：那我為什麼今天特別提這件事情出來是，針對這次集會遊行法的修正，目

前所看到的三個版本，我大概可以在這邊代表時代力量的整個黨團公開的表示我們

支持鄭麗君委員所提出來的版本，我們不會另外再提版本，支持鄭委員的版本是在

2008年的時候，有很多學者專家提出了法律專業團體版的集會遊行保障法的修正案，

那鄭委員的版本大概把那個法律專業團體版重要的精神全部都吸納在裡面，那配合

規定同時做一些細緻化的處理。 

 

那但是現在非常多的NGO團體以及學者專家大家擔心的事情是，當集會遊行法

走入歷史了以後，但是現在在實務上面看到的是，警方雖然沒有用違反集會遊行法

移送，但是有越來越大量的案件用妨礙公務的方式，用妨礙公務的方式移送給地檢

署，問題是什麼，問題是你們在移送的時候，案件太過浮濫，導致雖然最後民眾得

到了勝訴的無罪判決，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個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人，遭受到地檢署

法院的那個審判過程的煎熬，那個煎熬恐怕不是署長可以容易想像的。 

 

那因此未來警方在執法的時候，就有關於妨礙公務的移送案件，可能有的時候

只是在推擠不小心碰到盾牌，那就被用妨礙公務移送，最後雖然拿到無罪判決討到

了公道，但是那是好幾年以後的事情，當事人在整個司法偵查跟審判程序當中所遭

受的煎熬跟痛苦，我會希望署長能夠設身處地的幫大家著想，未來在移送這些案件

的時候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否則最後即使拿到了無罪判決，最後對當事人所

造成的傷受已經沒有辦法彌補了，那因為時間的關係，等一下如果可能有機會大體

詢答或是個別條文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再進一步的請教署長，不過先拜託署長把過

去這兩年按照妨礙公務移送跟違反集會遊行法移送的案件數先把它整理出來，好，

謝謝。 

 


